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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創作，正是香港的瑰寶，馬逢國議員說過：「二次創作是香港人創作出來的。」
原來自人類文藝史起源便存在的二 次創作，是今天香港人創作出來的，這件令港人驕
傲的香港發明，豈會不珍貴呢？所以，保障二次創作，等於維護馬議員說話的正確
性，是每個香港人的責任。如何保障二次創作？最基本當然是給它應有的空間。否
則，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」，沒有二次創作空間，又如何談創意工業？凡是個人使
用，並非拿來做世界貿易的，就正如陽光空氣一樣，每個人都有權使用。我不能接受
政府拒絕豁免眞正二次創作，而只是斬件式地豁免「戲仿」、「諷刺」、「滑稽」、
「模仿」四類作品。這做法令不屬此四類的二次創作作品得不到保障，對創作人並不
公平。若實例法案中，連這四類作品都不完全寫齊，連眞正防彈作用都沒有，政府應
尊重和依從民眾的聲音，不然只會迫群眾走上街頭抗衡到底，沒有半毫子所謂「妥
協」的餘地。我 支持「同人方案」，亦要求政府將之寫進版權法中。同人方案」的倡
議，除了對同人交流活動有更明確的保障，也能對其他涉及小量金錢卻絕非爲商業貿
易營運的個案，起了加強保護的作用。好像網誌或發佈平台上自動有廣告，可能會有
微量收入，有市民也擔心這是否會不符合「非商業貿易營運」之規定。對這點寫清
楚，是百利而無一害的。「小額金錢收入」也明顯與商業貿易上的眞正盜版侵權不
同，不會削弱對版權擁有人合乎公義的應有權利之維護。


